
财金〔2026〕2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发展改

革委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、发展改革委，财政部各地

监管局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及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

计划单列市分行，金融监管总局各监管局，有关金融机构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优化“两新”政策

实施的决策部署，支持经营主体开展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，

降低经营主体融资成本，推动形成有效投资，现就优化实施

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扩大支持范围。经营主体实施设备更新行动且银行

向其发放贷款的，中央财政对经营主体的设备更新项目相关

固定资产贷款本金贴息 1.5 个百分点，按照相关固定资产贷

款发放之日起予以贴息，贴息期限不超过 2 年。将科技创新

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政策支持的、银行 2026 年起新发放的科

技创新类贷款纳入中央财政贴息支持范围。政策实施至 2026

年 12 月 31 日，后续可视情延长实施期限。

二、扩展支持领域。在支持工业、能源电力、交通运输、

物流、文旅、老旧农机具等领域设备更新基础上，增加建筑

和市政、用能设备、航空器材、电子信息、安全生产、设施

农业、渔船、冷链设施、粮油加工、废弃物循环利用、小水



电、消费商业设施、人工智能、养老等领域，加大对高端化、

智能化、绿色化、数字化设备更新支持。

三、增加经办银行。贴息贷款经办银行为 26 家，包括

国家开发银行、中国进出口银行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、中国

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交通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中信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华夏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、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招商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、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平

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恒

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渤海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、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、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宁波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。

四、优化贴息流程。贴息资金拨付采取“预拨+结算”

方式。2026 年 1 月 31 日前，全国性银行省级分行和地方性

银行总行（以下简称省行）向省级财政部门提出 2026 年全

年贴息资金需求申请，省级财政部门收到申请后 10 个工作

日内向省行预拨贴息资金。省行按月汇总分支机构贴息资金

申请并向省级财政部门提交申请及证明材料。省级财政部门

要会同相关部门建立联审工作机制，集中组织相关部门开展



并联并审、联合审核，强化审核结果互享互认，收到申请后

5 个工作日出具审核结果。财政部当地监管局不再对财政贴

息资金进行日常审核。财政贴息不再以贷款获得再贷款支持

为前提。

五、做好资金结算。自 2027 年起每年 1 月 31 日前省行

向省级财政部门提交上年度贴息资金结算申请和本年贴息

资金需求申请，省级财政部门于 2 月 20 日前出具审核意见

并报送财政部。财政部向省级财政部门结算上年度并按一定

比例预拨本年贴息资金，省级财政部门及时向省行结算和拨

付贴息资金。财政部门可根据银行贴息资金使用进度提前或

分阶段开展结算工作。

六、做好资金清算。2029 年 1 月 31 日前省行向省级财

政部门提出贴息资金清算申请，原则上省级财政部门自收到

清算申请 1 个月内，出具贴息资金清算审核报告并报送财政

部，财政部与省级财政部门、省级财政部门与经办银行省行

分别清算贴息资金。资金清算时间视政策实施期限延长情况

相应调整。

七、强化组织实施。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行业管

理部门、中国人民银行、金融监管总局共同抓好组织实施。

对于科技创新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领域，中国人民银行给

予再贷款政策支持。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行业管理部门指导地

方做好设备更新项目审核。省级行业管理部门加强行业监



督，做好审核把关。金融监管部门加强日常监管，督促经办

银行审核资金用途和跟踪贷款实际使用情况。经办银行向经

营主体收息时，代财政支付贴息资金，并通过手机短信、APP

消息等方式告知，增强经营主体体验感和获得感。

八、加强监督管理。财政部会同金融监管总局酌情组织

财政部各地监管局、金融监管总局各监管局开展联合抽查，

发现被贴息经营主体有严重违规操作问题的，向经营主体收

回贴息资金；对与经营主体合谋进行违规贴息操作的银行，

严格追究责任；情节严重的，不得继续经办相关贴息业务。

经办银行要严格履行审贷职责，做好贷款资金流向监控，严

禁用于投资理财等套利活动，并通过数据标签做好分类统

计，避免贷款重复享受中央财政贴息。

九、规范信息报送。经办银行建立报表统计制度，经办

银行总行于每月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向财政部报送政策执行

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发放和贴息使用情况，抄送中国人

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。

本通知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《财政部 国家发展

改革委 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监管总局关于实施设备更新贷

款财政贴息政策的通知》（财金〔2024〕54 号）等有关规定

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其他未尽事项，按照前

期已印发政策文件执行。



财政部

国家发展改革委

中国人民银行

金融监管总局

2026 年 1 月 19 日


